
ICS 13.030.40

Z 01

柠檬酸石膏生态回填利用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ecological backfill utilization

of citric acid gypsum

（征求意见稿）

2025-XX-XX 发布 2025-XX-XX 实施

团 体 标 准

T/ACEF XXX-2025

中 华 环 保 联 合 会 发 布





T/ACEF XXX-2025

目 次

前 言 ................................................................................. 1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2

4 总体要求 ............................................................................ 2

5 回填材料要求 ........................................................................ 4

6 环境本底调查和选址 .................................................................. 5

7 环境风险评估 ........................................................................ 8

8 回填作业要求 ........................................................................ 8

9 生态修复要求 ........................................................................ 9

10 污染控制要求 ........................................................................ 9

11 环境监测要求 ....................................................................... 10

12 后期管理要求 ....................................................................... 12





T/ACEF XXX-2025

Ⅰ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技术发展专业委员会

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归口管理。

本文件主编单位：XXX。

本文件参编单位：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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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酸石膏生态回填利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柠檬酸石膏用于生态回填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材料要求、环境本

底调查和选址、环境风险评估、回填作业要求、生态修复要求、污染控制、环境监测要求

及后期管理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利用柠檬酸石膏进行生态回填过程的环境本底调查、选址、环境风险评

估，以及回填和生态修复的设计、运行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38360 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DZ/T 0282 水文地质调查规范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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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557 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方法 水平振荡法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6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T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JC/T 2649 柠檬酸石膏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柠檬酸石膏 citric acid gypsum

柠檬酸生产过程中，沉淀型柠檬酸氢钙与硫酸反应生成的富含二水硫酸钙的副产物。

3.2

高纯柠檬酸石膏 high-purity citric acid gypsum

以规模化消纳、资源化封存为目的，对柠檬酸石膏进行调浆、水洗等深度净化处理后

满足回填利用要求的产物。

3.3

生态回填利用 ecological backfilling utilization

以规模化消纳、资源化封存为目的，将高纯柠檬酸石膏回填至露天开采地表挖掘区、

取土场、地下开采塌陷区以及天然坑洼区等场地，进行土地复垦、植被恢复等生态修复活

动的过程。

4 总体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环境风险可控

韩晓阳
TDT 1070.1-2022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矿山生态修复 m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指依靠自然力量或通过人工措施干预，对因矿产资源开采活动造成的地质安全隐患、土地损毁和植被破坏等矿山生态问题进行修复，使矿山地质环境达到稳定、损毁土地得到复垦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恢复和改善。

TD∕T  1093-2024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方案编制导则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m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
在矿产资源开采活动造成破坏的区域及影响区，依靠自然力量或通过人工措施干预，对矿山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损毁和植被破坏等问题进行系统修复与综合治理，使矿山地质环境达到稳定、损毁土地得到复垦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恢复和改善的过程及活动。

DB15∕T 2378-2021 草原区露天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生态修复 ecological restoration 
协助退化、受损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

2011.03.05-国务院-土地复垦条例
土地复垦，是指对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
GB 51411-2020 金属矿山土地复垦工程设计标准
2.0.2 土地复垦 land reclamation
对生产建设活动损毁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
2.0.9 植被恢复vegetation restoration
在经过土地整理后的金属矿山复垦区，综合当地自然植被类型、整理后的土地条件、工程经济技术等因素，人工栽（种）植以木本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的过程。

韩晓阳
主要借鉴云南省-《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回填技术规范》（DB53_T 1269-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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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生态回填前，必须进行系统的场地勘察、环境本底调查、环境风险评估、专家论

证和环境影响评价。重点评估高纯柠檬酸石膏在特定地质与水文条件下，其理化特性对周

边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环境的潜在迁移风险和生态影响。经环境风险评估不可接受的，

不得用于生态回填利用。

4.1.2 污染预防与全过程管理

应遵循源头管控和过程控制理念，对高纯柠檬酸石膏从产生、运输、贮存到回填施工

及后期管护的全生命周期实施系统化管理。所有环节应建立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体系，确保

潜在污染风险可追溯、可控制。

4.1.3 因地制宜

应结合回填场地的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区域环境容量、生态修复目标以及高纯

柠檬酸石膏的物理化学性质，科学论证并制定针对性的回填方案与生态修复技术方案，实

现高纯柠檬酸石膏规模化消纳、资源化封存与生态环境恢复的协同。

4.2 工作流程

高纯柠檬酸石膏生态回填工作主要包括：回填材料分析、环境本底调查、选址分析、

回填作业、生态修复及后期管理等环节。基本工作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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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本工作流程图

5 回填材料要求

高纯柠檬酸石膏的基本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1的要求，且按照 HJ 557规定方法制备的浸

出液污染物指标须满足表 2的要求。

表 1 高纯柠檬酸石膏基本理化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1 pH 6.5-8.5
2 附着水含量，% ≤20
3 二水硫酸钙（CaSO4·2H2O）（干基），% ≥80
4 有机质含量，% ＜2
5 水溶性盐总量，% ＜2
7 水溶性氧化镁（MgO）（干基），% ≤0.2

韩晓阳
pH、游离水含量、COD参考风险评估报告4.2.5 自行监测数据分析。
二水硫酸钙参考 表2.3-7 二水硫酸钙指标。
有机质含量、水溶性盐总量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入Ⅰ类场的要求。
汞砷硒钡氟含量参考5.5.2 污染物含量分析 初筛检出值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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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指标

8
游离酸（以无水柠檬酸 C6H8O7计）

（干基），%
≤0.10

9 易分解杂质（干基），% ≤0.15

表 2 高纯柠檬酸石膏浸出液污染物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1 铬（六价），mg/L ≤0.05
2 总砷，mg/L ≤0.01
3 总铍，mg/L ≤0.002
4 总银，mg/L ≤0.05
5 硫化物，mg/L ≤0.02
6 氨氮，mg/L ≤0.5
7 氟化物，mg/L ≤1
8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3
9 总锌，mg/L ≤1
10 总锰，mg/L ≤0.1
11 磷酸盐（以 P 计），mg/L ≤0.5
12 五日生化需氧量，mg/L ≤20
13 化学需氧量，mg/L ≤100

注：高纯柠檬酸石膏的特征污染物为项目 1-10。

6 环境本底调查和选址

6.1 环境本底调查

6.1.1 调查范围

根据回填场地及其受影响区域所在水文地质单元，结合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气象与

土地利用、生态现状、周边生态环境敏感目标及相关污染源分布确定调查范围。

6.1.2 调查内容

待回填场地及其可能影响范围的自然环境、环境质量本底、环境敏感目标、区域污染

源等。

6.1.3 自然环境调查

主要包括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气象与土地利用、生态现状等基本情况的调查。

a）工程地质情况调查包括如下内容：

1）地质结构：回填场地所处区域的地层结构、地层稳定性、岩性等。

韩晓阳
1-10参考风险评估报告 表5.5-1 高纯柠檬酸石膏样品HJ 557 浸提液检出项目检测结果汇总表
取GB/T 14848Ⅲ类限值
pH放到基本理化指标里，这里不再二次表述
pH需满足GB/T 14848中Ⅲ类水的限值要求
11-13参考6.2 建议
满足GB 8978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对高纯柠檬酸石膏进行采样监测。检测项目为有机质、水溶性盐总量以及按照HJ 557规定方法获得浸出液的六价铬、总砷、总铍、总银、硫化物、氨氮、氟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锌、总锰、pH、磷酸盐、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检测结果需满足有机质含量小于2%、水溶性盐总量小于2%；HJ 557浸出液的六价铬、总砷、总铍、总银、硫化物、氨氮、氟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锌、总锰、pH需满足GB/T 14848中Ⅲ类水的限值要求，磷酸盐、五日生化需氧量、
化学需氧量满足GB 8978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韩晓阳
参考云南省-《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回填技术规范》（DB53_T 1269-2024 ）
内蒙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矿山采坑回填和生态恢复技术规范》（DB15T 2763-2022）

韩晓阳
参考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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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形地貌：影响回填场地安全的危岩体、高边坡和破碎斜坡等主要岩体形态的规

模、分布及发育程度等，说明回填场地地质灾害隐患的类型、分布、规模及状态等。

b）水文地质情况调查包括如下内容：

回填场地所在流域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基本水文特征，按照 DZ/T 0282和 HJ 610相关要

求开展调查工作。

1）地下水：包气带特征、地下水类型、含水层分布特征、与地下水有关的环境地质

问题、地下水开发利用情况（集中供水水源地、分散水源井以及特殊类型地下水的分布及

利用情况）等。

2）岩溶发育情况、地质构造等。

3）地表水：地表水系分布、多年平均径流量、平均流速、特征参数等。

c）气象与土地利用调查应包括如下内容：

1）气象：回填场地所在地气象条件；

2）基本现状：回填场地的面积容积、历史演变、治理现状等；

3）土地利用情况：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类型、规模、分布和权属情况。

d）生态现状调查包括植被类型，植物群落结构，群落中的关键种、建群种、优势种；

动物物种组成；生态系统类型等情况。

6.1.4 环境质量本底调查

调查范围内土壤、地表水及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本底水平，作为环境风险评估、长期监

测的对照值。

a）土壤：调查回填场地内土壤时，需参照以下要求进行：

1）土壤布点及采样要求：根据回填场地及其周边可能受到影响的区域地形特征、主

导风向、地表径流方向等情况，按照 HJ 964中监测布点与采样要求进行。回填场地内和外

围均应设置表层样采样点。如已裸露基岩，可不设置采样点，并注明理由；

2）土壤监测指标：根据土地利用规划用途和高纯柠檬酸石膏污染特性，参照

GB 36600、GB 15618等标准选取监测指标，包括铬（六价）、总砷、总铍、总锌等。

b）地下水：调查回填场地范围地下水时，需参照以下要求进行：

1）地下水布点及采样要求：按照 HJ 610中监测布点与采样要求进行；

2）地下水监测指标：根据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和高纯柠檬酸石膏污染特性，参照

GB/T 14848等标准选取监测指标，包括铬（六价）、总砷、总铍、总银、硫化物、氨氮、

刘政斌
不好实现，内蒙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矿山采坑回填和生态恢复技术规范》（DB15T 2763-2022）和山西省《煤矸石生态回填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没有这样详细的要求。

韩晓阳
参考云南省-《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回填技术规范》（DB53_T 1269-2024 ）

韩晓阳
参考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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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锌、总锰等。

c）地表水：回填场地周边如有受影响的环境敏感目标，需进行地表水采样监测，参照

以下要求进行：

1）地表水布点及采样要求：采样点位的布设按照 HJ 2.3的要求进行；水质样品采

集流程及管理执行 HJ 91.2相关技术规定要求；

2）地表水监测指标：根据水域功能类别和高纯柠檬酸石膏污染特性，参照 GB 3838

等标准选取监测指标，根据水环境保护功能，包括铬（六价）、硫化物、氨氮、氟化物、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锌、总锰等监测指标。

6.1.5 环境敏感目标

调查回填场地周边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及其它公共

场所等环境敏感目标的分布、规模、保护要求等情况，以及调查范围内的构筑物、工程设

施等其他情况。

6.1.6 区域污染源

调查回填场地周边 1km 范围内是否有影响高纯柠檬酸石膏生态回填的固体废物产生

源，调查其来源、主要成分、固体废物属性、污染特征等，排查干扰环境风险评估结果的

污染源。

6.2 选址

6.2.1 回填场地应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定规划要求，应与所在地国土空间

规划协调一致，应与当地的生态环境与水土资源保护要求相一致。

6.2.2 高纯柠檬酸石膏回填场地不应位于以下地区：

a）活动断层、岩溶强发育区、地质灾害发育区以及天然湿地等区域；

b）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以及国家和地方长

远规划中的水库等人工蓄水设施的淹没区和保护区之内；

c）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及地方人民政府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

农田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

6.2.3 高纯柠檬酸石膏回填场地可选择露天开采地表挖掘区、地下开采塌陷区以及天

然坑洼区等。

韩晓阳
参考内蒙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矿山采坑回填和生态恢复技术规范》（DB15T 2763-2022）
6.1.7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
�

韩晓阳
参考云南、内蒙、山西省-《煤矸石生态回填环境保护技术规范》（DB14 T 322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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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风险评估

除国家、地方及相关行业另有标准规定外，根据生态回填后土地利用性质、规划用途

及生态环境和环境质量控制目标等要求，结合待回填场地的环境本底调查结果分析，按照

HJ 25.3等相关标准进行环境风险评估，重点评估对地下水、地表水及周边土壤的环境污染

风险。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判断高纯柠檬酸石膏用于生态回填的可行性，经风险评估确定

环境风险可接受的，可开展后续生态回填工作。

8 回填作业要求

8.1 一般要求

8.1.1 回填作业的设计、施工、运行等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规

范要求。

8.1.2 回填作业实施之前，应当根据环境本底调查、风险评估结果及土地复垦要求，

组织编制回填施工方案。回填施工方案应包括施工质量保证、施工质量控制内容和环境应

急预案，明确环境保护条款和责任，作为项目竣工验收的依据和监理的主要工作内容。

8.1.3 回填工程可根据回填场地规模和建设条件进行分期、分区设计建设。回填作业

面应按功能分区合理布置，主要功能区包括回填作业区、辅助生产区、管理区、进出场道

路等。

8.1.4 回填工程一般应配套截排水系统、淋溶水收集系统、分析化验与环境监测系统

和废水处理系统。雨水通过截洪沟等截排水系统引排至场外，避免进入作业区。

8.1.5 回填期间应建立工程设施检查维护制度，定期开展巡查，发现破损、堵塞或结

构异常等情况应及时修复，确保各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8.2 回填技术要求

8.2.1 回填工程的防渗设计应结合项目环境风险评估结果确定。

8.2.2 应确保回填过程及回填场地长期安全稳定，回填地形坡度一般不大于 25°。回

填时需要对高纯柠檬酸石膏进行分层压实。

8.3 封场要求

8.3.1 封场设计应统筹考虑环境保护、生态修复与未来土地用途需求，科学选择覆盖

结构形式、材料类型及配套排水、绿化等辅助工程。封场方案应满足抗蚀、植被恢复等功

韩晓阳
内蒙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矿山采坑回填和生态恢复技术规范》（DB15T 2763-2022）
8.1.3

韩晓阳
内蒙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矿山采坑回填和生态恢复技术规范》（DB15T 2763-2022）
8.1.2
2025.08.21-《山东省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回填试点方案》（二）科学论证
3.回填施工方案

韩晓阳
调整

韩晓阳
内蒙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矿山采坑回填和生态恢复技术规范》（DB15T 2763-2022）
8.1.4

韩晓阳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标准》GB/T50869
5.3.2

韩晓阳
当回填场地天然基础层饱和渗透系数≤1.0×10-5cm/s，且厚度≥0.75m时，可采用天然基础层作为防渗衬层。当天然基础层不满足上述防渗要求时，应采用改性压实粘土类衬层或具有同等以上隔水效力的其他材料防渗衬层，其防渗性能应至少相当于渗透系数为1.0×10-5cm/s且厚度为0.75m的天然基础层。

韩晓阳
引用《TD/T1070.1-2022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2022-11-01实施）：7.2.3.2场地修复为旱耕地、园地，修复后的地形坡度一般不超过25°；场地修复为水浇耕地，修复后的地形坡度一般不超过15°；场地修复为林草地，地形坡度不做规定；

韩晓阳
《GB 18599-2020》第8.1条：“封场后应进行覆土绿化或生态恢复，防止水土流失。”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要求：封场设计应包括终场标高、坡度控制、植被重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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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并为后续非建设用途（如林草地、生态绿地等）提供基础条件。

8.3.2 封场一般应要求覆盖土层，厚度视高纯柠檬酸石膏的物理特性和拟种植物种类

确定。同时需结合周边地形因素，控制场地坡度和高度，防止雨水侵蚀和过度冲刷。

8.3.3 封场后，仍需对覆盖层进行维护管理，防止覆盖层不均匀沉降、开裂。

9 生态修复要求

当生态回填用地完成回填工作后，应及时开展土地复垦及植被修复。

9.1 土地复垦要求

依据当地地形条件、水资源及表土资源等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并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土地复垦。土地复垦实施过程应满足 TD/T 1036规定的相关土地复垦质量控制要求。

土地复垦后开发利用的，应符合GB 15618和GB 36600相应规划用途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9.2 植被恢复要求

9.2.1 植被恢复设计造林树种苗木应符合 GB/T 15776 等要求，对于坡面植被恢复技

术应符合 GB/T 38360。

9.2.2 植被恢复设计应按遵从立地条件与植物生态学特征相适应、乡土适生植物优先

原则，考虑植被适应性、结构布局合理性和物种多样性，优先使用原生表土及乡土物种，

禁止引入对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的外来植物种，重建与周边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生态系

统，最终形成可自然维持的生态系统。

9.2.3 植被恢复设计应考虑土地利用类型、回填区与非回填区处理、坡度与边坡处理、

水土保持和固土稳定等因素。

9.2.4 为防止破坏回填修复区的顶部及边坡的防渗设计，宜选用根系不发达、播种栽

植容易、成活率高的植被进行修复。

9.2.5 非回填的修复区域，宜选用根系发达、萌芽能力强、生长速度快、能有效固结

土壤、抗水土流失能力强的植物。

10 污染控制要求

10.1 回填过程禁止掺加经环境风险评估之外的其他固体废物。

10.2 应制定回填作业过程中的地下水、地表水、大气、噪声、固体废物、土壤等污染

韩晓阳
《GB 18599-2020》第8.1条：“封场后应进行覆土绿化或生态恢复，防止水土流失。”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要求：封场设计应包括终场标高、坡度控制、植被重建等内容。

韩晓阳
查下矿坑生态修复和土地复垦方案要求。

韩晓阳
参考内蒙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矿山采坑回填和生态恢复技术规范》（DB15T 2763-2022） 8.3.3

刘政斌
GB18599  
9.3I类场封场一般应覆盖土层，其厚度视固体废物的颗粒度大小和拟种植物种类确定。

韩晓阳
参考云南地标

韩晓阳
生态修复的概念和土地复垦、植被修复的关系

韩晓阳
参考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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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以及应急措施等，且应严格执行淋溶水收集处理、雨水截排等环境保护措施，防

止回填过程对周边大气、地下水、地表水和土壤造成污染。

10.3 高纯柠檬酸石膏回填施工过程产生的废水应经处理后回用或满足 GB 8978 的要

求达标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应当符合 GB 16297及相关标准要求，噪声应当符合 GB 12348

标准规定，固体废物应当采取综合利用或妥善处理等措施，防止或减少产生。

10.4 回填过程产生的淋溶水经收集处理，检测合格后优先用于矿区绿化、道路降尘等

综合利用途径，或满足 GB 8978的要求达标排放。

11 环境监测要求

11.1一般要求

11.1.1 回填作业、生态修复施工及后期管理过程中，应制定回填过程及后期管理的环

境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参照 HJ 819 要求开展自行监测，

制定回填材料检测方案及地下水、地表水、大气、土壤、噪声等环境质量监测方案，明确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建立信息档案，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和报告。

11.1.2 环境质量监测指标应根据回填高纯柠檬酸石膏质量和环境风险评估结果确定，

应与污染防治和环境质量控制目标相衔接，且能表征高纯柠檬酸石膏污染特征。

11.2 回填材料检测

高纯柠檬酸石膏的采样规则、检测要求如下：

a）采样批次：在该高纯柠檬酸石膏来源及投加量稳定的前提下，频次为每月 1次；在

连续两个月监测结果均不超出表 1 和表 2 指标要求时，频次可减为每年 1 次；若在此期间

监测结果出现异常或高纯柠檬酸石膏来源发生变化或再生利用中断超过半年以上，则监测

频次重新调整为每月 1 次。

b）采样方法：高纯柠檬酸石膏用于回填场地后进行采样，结合回填工艺确定采样区域。

采样区域使用网格法结合堆积高度确定采样点位数，每批次采样点位不少于 3 个，每批次

份样数不少于 6 个，将上述份样制成一个混合样，按照 HJ/T 20 中第 5章的要求进行制样

分析。

c）检测要求：检测指标参照表 1和表 2。pH应按GB/T 15555.12测定；附着水含量、

二水硫酸钙（CaSO4·2H2O）（干基）、水溶性氧化镁（MgO）（干基）、游离酸（以无

水柠檬酸 C6H8O7计）（干基）、易分解杂质（干基）应按 JC/T 2649测定；有机质含量应

韩晓阳
参考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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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HJ 761测定；水溶性盐总量应按NY/T 1121.16测定；铬（六价）、总砷、总铍、总银、

硫化物、氨氮、氟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锌、总锰应按GB/T 14848 测定；磷酸盐

（以 P计）、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应按GB 8978测定。

11.3 回填过程环境质量监测

11.3.1 土壤监测要求

回填过程土壤监测要求如下：

a）在回填场地周边雨水易于汇流和积聚的区域以及回填场地外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区域

布设土壤采样监测点，并根据环境风险评估结果，采集表层土壤样品。监测点位可使用

6.1.4 中已有监测点位或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增设，表层土壤监测点位数量均不少于 4个。

b）监测指标与 6.1.4 中要求保持一致。监测指标的分析方法按 GB 36600 或 GB 15618

的规定执行。

c）自行监测频次不少于每年 1 次。

11.3.2 地下水监测要求

回填过程地下水监测要求如下：

a）回填区所在相对水文地质单元潜水含水层水质监测点应不少于 3 个，可能受建设项

目影响的含水层 1～2 个。回填区上游及下游影响区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点各不得少于 1 个；

在包气带厚度超过 100m 的地区或监测井较难布置的基岩山区，可视情况调整数量，并说明

调整理由。

b）监测指标、采样要求与 6.1.4 中要求保持一致。监测指标的分析方法按 GB 14848

的规定执行。

c）监测频率为每年丰、枯水期各监测 1 次。如监测结果出现异常，应及时进行重新监

测，间隔时间不得超过 1 个月。

11.3.3 地表水监测要求

回填过程地表水监测要求如下：

a）对于存在影响地表水的回填项目，应按照 HJ 819 要求，确定地表水监测点位。

b）监测指标、采样要求与 6.1.4 中要求保持一致。监测指标的分析方法按 GB 3838

的规定执行。

c）监测频次为季度性监测，对于周边存在地表水环境敏感区域或目标的，还需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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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如监测结果出现异常，应及时进行重新监测，间隔时间不得超过 1 个月。

11.3.4 大气监测要求

回填过程大气监测要求如下：

a）采样点布设、采样及分析方法按 GB16297 的规定执行，污染源下风方向应为主要监

测范围。

b）无组织气体排放常规监测因子应至少包括颗粒物等。

c）监测频次不少于每季度 1 次。如监测结果出现异常，应及时进行重新监测，间隔时

间不得超过 1 周。

11.3.5 噪声监测要求

回填过程噪声监测要求如下：

a）回填作业期间的噪声测量方法及环境噪声排放限值按照 GB12523 的规定执行。

b）监测频次不少于每季度 1次。

11.4 生态回填后环境质量监测

生态修复后，工程区域土壤质量监测按照 11.3.1执行、地下水质量监测按照 11.3.2执

行、地表水质量监测按照 11.3.3执行，直到相关指标连续 2年内，年均检测指标持续稳定，

特征污染物指标不呈上升趋势。当发现年均监测指标呈上升趋势，应当采取相应的对策措

施。

12 后期管理要求

12.1 档案管理

生态回填应建立全过程档案管理制度，台账满足生态回填全过程和全生命周期的监管

要求，并按照国家档案管理等法律法规进行整理与归档，永久保存。档案资料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内容：

a）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勘察报告、环境本底调查及风险评估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回填实施方案。

b）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监测计划、工程管理制度、环境管理制度。

c）高纯柠檬酸石膏原料来源台账，入场台账等资料。包括高纯柠檬酸石膏使用日期、

使用量、使用范围、高纯柠檬酸石膏按 HJ 557 制备浸出液的污染物含量等。

d）生态回填后土壤、地表水及地下水等监测结果、监测报告等。

韩晓阳
山东回填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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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工程验收报告等。

12.2 其他

12.2.1 完成生态回填后，需建立长期维护管理制度并保存相关工作记录。

12.2.2 完成生态回填后，应在场区边界外应设置明显标识牌，注明施工完成时间、进

入和使用该场地时应注意的事项，以及长期运行设施运行管理责任主体和联系方式。


	前  言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总体要求
	4.1基本要求
	4.2工作流程

	5回填材料要求
	6环境本底调查和选址
	6.1环境本底调查
	6.2选址

	7环境风险评估
	8回填作业要求
	8.1一般要求
	8.2回填技术要求
	8.3封场要求

	9生态修复要求
	9.1 土地复垦要求
	9.2 植被恢复要求

	10污染控制要求
	10.1 回填过程禁止掺加经环境风险评估之外的其他固体废物。

	11环境监测要求
	11.1一般要求
	11.2 回填材料检测
	11.3 回填过程环境质量监测
	11.3.1 土壤监测要求
	11.3.2 地下水监测要求
	11.3.3 地表水监测要求
	11.3.4 大气监测要求
	11.3.5 噪声监测要求

	11.4 生态回填后环境质量监测

	12后期管理要求
	12.1 档案管理
	12.2 其他


